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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参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简要内容：为进一步优化公司产业结构，提升资本运营效率，集中优势

资源发展主营业务，增强公司资金流动性，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美都能源”或“公司”）拟向湖州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湖州交投）、德清联创科技新城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清联创）、湖

州东信物流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州东信）、湖州新宇丝织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湖州新宇）、浙江中新毛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中新）

出售持有的湖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州银行”）全部股权

114,000,000股，每股价格均为3.5元，交易金额合计39,900万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

具的中企华评报字（2019）3675号资产评估报告确定的标的资产估值作为参

考依据，并经各方协商确定。 

 本次出售湖州银行12.5%的股权将产生转让损益约-2,850万元，产生所得税

费用约6,300万元，具体影响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为准。本次交

易不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有利于公司回笼资

金并利用现有资源拓展公司主营业务规模，提升公司整体盈利能力。 

一、交易概述 

2019年6月14日，公司与湖州交投、德清联创、湖州东信、湖州新宇、浙江

中新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公司拟将其持有的湖州银行全部股权114,000,000

股（占湖州银行总股本的12.5%）以3.5元/股的价格转让给上述各方，转让金额

39,900万元。 



鉴于该股权为公司非经营性资产，转让该股权不会导致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发

生重大变化，该股权转让交易事项未达到《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

二条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标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介绍 

（一）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名称：湖州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孙跃简 

企业性质：国有独资企业 

注册地：浙江省湖州市 

成立日期：1994-07-18 

经营范围：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开发、建设、养护、经营和管理;交通工

程的设计、监理和施工;房地产开发经营;土地收储;生态农业和新能源的开发;

实业投资;金属材料(除贵稀金属)、建筑材料的销售。 

财务状况：截至2018 年12 月31 日，总资产为4,152,030万元，净资产为

1,888,043万元，营业收入209,371万元,净利润为20,198.62万元。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名称：德清联创科技新城建设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2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魏勋恺 

企业性质：国有控股企业 

注册地：浙江省德清县 

成立日期：2010-08-25 

经营范围：承担辖区内基础设施、公建设施及工业、商贸用房的建设、投资、

经营,房地产开发,受让辖区内建设用地,经三通一平后转让,自有资产投资、管理,

水利基础设施开发建设,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施工,建筑材料、装饰材料(除油漆

等危险化学品)的销售,广告设计、制作,户外广告发布,自有房屋租赁。(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状况：截止18年底总资产1,842,309.3万元，净资产695,841.51万元，



营业收入842,58万元，净利润17,044.7万元。 

（三）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名称：湖州东信物流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7,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陆凯凯 

企业性质：国内自然人企业 

注册地：浙江省湖州市 

成立日期：2003-08-11 

经营范围：货物仓储,自有房屋出租,建筑材料、陶瓷制品、五金交电、五金

配件、化工原料、日用百货、针纺织品及原料(除蚕茧、棉花)、机械设备、机械

配件、皮革制品、金属制品、水泥制品、冶金炉料、金属材料(除稀贵金属)、纸

制品及其它纸制品的销售,废旧物资单纯回收、买卖(不涉及回收危险废物)(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状况：截至2018 年12 月31 日，总资产15,547万元，净资产2,334万元，

营业收入22,119万元，净利润54万元。 

（四）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名称：湖州新宇丝织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580万元 

法定代表人：曾爱平 

企业性质：国内自然人企业 

注册地：浙江省湖州市 

成立日期：2000-11-28 

经营范围：真丝绸缎织造与销售;纺织品及原料(除鲜茧、棉花)批发、零售;

自有厂房房屋租赁;物业管理。 

财务状况：截至2018 年12 月31 日，总资产为26,677万元，净资产为11,309

万元，营业收入为20,727万元，净利润为474万元。 

（五）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名称：浙江中新毛纺织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7,820万元 



法定代表人：邱淦新 

企业性质：国内自然人企业 

注册地：浙江省湖州市 

成立日期：2000-01-24 

经营范围：羊(毛、绒)收购;洗毛、梳绒、制条、防缩、丝光、染色、纺纱;

羊毛制品、羊绒制品、针织服装、棉布服装制造加工、批发零售;物业管理,自有

房屋租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状况：截至2018 年12 月31 日，总资产26234万、净资产16949万、营

业收入35443万、净利润1350万。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标的为公司持有的湖州银行全部股权114,000,000股，占湖州银行

总股本数12.5%。 

标的股权除质押状态外，不存在其它任何权属争议或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

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

他情况。 

（二）标的企业湖州银行简介 

湖州银行前身湖州市商业银行，由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成立，是一家由地方

财政、企业和个人参股组建的地方性、股份制商业银行。 

1.注册登记情况 

公司名称：湖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英文名称：BANK OF HUZHOU CO.,LTD. 

法定代表人：吴继平 

注册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南街471-475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330500717611212U 

企业性质：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注册资本：91203.54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8年06月17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

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

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提供担保；代理收付

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外汇存款；外汇贷款；外汇汇款；国际结算,同行业外汇

拆借,外汇票据承兑、贴现,资信调查、咨询、见证业务；提供保管箱业务；经银

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即期结售汇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湖州银行股东总数为392户，其中：国有股股东 11

户（含国家股4户）、法人股（非国有）股东40户、个人股股东341户。截止2018

年末湖州银行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占比 

1 湖州市城市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18,138 19.89% 

2 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11,400 12.50% 

3 德清县财政局 6,465 7.09% 

4 长兴县财政局 6,465 7.09% 

5 浙江诚信投资有限公司 4,950 5.43% 

6 湖州国鑫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4,500 4.93% 

7 湖州乐元投资有限公司 4,050 4.44% 

8 华盛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900 4.28% 

9 安吉县财政局 3,420 3.75% 

10 湖州锦绣绿化有限公司 3,300 3.62% 

2.资产、负债及财务状况 

截止评估基准日湖州银行近三年主要资产经营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  千元 

科目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营业收入 1,647,588 1,418,633 1,235,509 

利润总额 639,122 460,924 301,357 

净利润 488,680 357,190 239,679 

总资产 52,044,171 44,418,781 37,493,468 

存款余额 43,268,876 37,236,992 31,286,006 

贷款余额 28,083,786 23,986,676 21,834,859 



股东权益（不含少数

股东权益） 
3,404,072 2,996,616 2,745,828 

每股收益（元） 0.54 0.39 0.26 

每股净资产（元） 3.73 3.29 3.01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元） 
3.32 2.76 -0.73 

（三）交易标的的评估情况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根据法律、

行政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采用市场法，

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湖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2.50%股权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主要评估内容如下： 

评估目的：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拟处置其持有的湖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2.50%股权，为此需对评估基准日所涉及的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湖州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12.50%股权进行评估，为上述经济行为提供价值专业意见。 

评估对象：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湖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12.50%

股权。 

评估范围：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湖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12.50%

股权。 

评估基准日：2018年12月31日 

评估方法： 

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以及三种

评估基本方法的适用条件，本次评估选用市场法对评估对象进行评估。评估方法

确定的理由如下： 

对非控股长期股权投资，由于不具备整体评估的条件，一般考虑采用市场法

或者股利折现模型进行评估。 

本次委估的湖州银行近三年数据显示其还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在无法得到

被投资单位协助的情况下，评估机构难以真实了解企业的经营情况及发展变动趋

势，未来股利的可预测性较差，故本次不宜采用股利折现模型评估。 

城市商业银行中的上市公司已达到18家，而通过进行资本市场的筛查，国内



近期股权交易中，区域性商业银行的股权交易的案例较多，本次评估的是湖州银

行的部分股权，相较于上市公司比较法，交易案例比较法不需要进行控制权和流

动性折扣的修正，更适用于本次的评估目的和评估对象，故本次评估适合选用交

易案例法进行评估。 

（1）交易案例比较法评估方法简介 

交易案例比较法是指获取并分析可比企业的买卖、收购及合并案例资料，计

算适当的价值比率，在与委估企业比较分析的基础上，确定委估企业价值的具体

方法。 

结合本次评估对象的企业性质、行业监管和价值驱动因素等分析，对于金融

企业中的商业银行，资本金对公司规模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次市场法以市净率

(P/B比率)作为价值比率对股权价值进行评估。 

基本评估步骤如下： 

A.选择可比交易案例 

a.选择资本市场 

在明确委估企业的基本情况(包括评估对象及其相关权益状况，如企业性质、

资本规模、业务范围、营业规模等)状况下，选择中国股权交易市场作为选择可

比交易案例的资本市场。 

b.选择准可比交易案例 

在明确资本市场后，选择与委估企业属于同一行业、从事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主营业务涉及区域范围大小相同或接近的可比交易案例作为准可比交易案例。 

c.选择可比交易案例 

对准可比交易案例的具体情况进行详细的研究分析，包括主要经营业务范

围、公司规模、盈利能力、所处经营阶段以及交易方案和进度的可获取性等方面。

通过对这些准可比交易案例的标的公司的业务情况和财务情况的分析比较，选取

具有可比性的可比交易案例。 

B.选择、计算、调整价值比率 

选择合适的价值比率，并根据以上工作对价值比率进行必要的分析和调整。 

C.运用价值比率 

在计算并调整可比交易案例的价值比率后，与评估对象相应的财务数据或指



标相乘，计算得到需要的权益价值。 

D.交易案例比较法计算公式如下： 

评估结果=每股价格×股份数 

每股价格=每股净资产×被投资单位市净率（P/B) 

被投资单位市净率（P/B)=∑调整后的可比交易案例市净率（P/B）/可比交

易案例数量 

调整后的可比交易案例市净率（P/B）=调整前的可比交易案例市净率（P/B)×

综合调整系数 

其中，综合调整系数=K1×W1+K2×W2+K3×W3 

式中，K1—交易期日修正系数； 

    W1—交易期日权重； 

    K2—规模修正系数； 

    W2—规模修正权重； 

    K3—其他财务指标修正系数； 

    W3—其他财务指标权重。 

评估结论：评估基准日，委托评估的资产账面价值为41,381.34万元，评估

价值为39,558.00万元，减值额为1,823.34万元，减值率为4.41%。 

本资产评估报告仅为资产评估报告中描述的经济行为提供价值参考，评估结

论的使用有效期限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有效。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协议主要内容： 

1.出让方（甲方）：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受让方（乙方一）：湖州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交易标的为公司持有

的湖州银行股权4550万股。 

3.受让方（乙方二）：德清联创科技新城建设有限公司; 交易标的为公司持

有的湖州银行股权4550万股。 

4.受让方（乙方三）：湖州东信物流服务有限公司; 交易标的为公司持有的

湖州银行股权800万股。 



5.受让方（乙方四）：湖州新宇丝织有限公司; 交易标的为公司持有的湖州

银行股权800万股。 

6.受让方（乙方五）：浙江中新毛纺织有限公司; 交易标的为公司持有的湖

州银行全部股权700万股。 

7.交易价款和支付：甲方同意在股权托管服务公司将公司所持湖州银行的股

权过户至乙方各方名下后的同时，由股权托管服务公司将全部股权转让款一次性

汇入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8．股权交割日 

（1）股权交割日，指公司将所持湖州银行的股权完成过户至对方乙方各方

名下的当日。 

（2）双方一致同意：股权交割日之前的权利（仅限2019年度湖州银行可能

实行的分红）仍由甲方享有，其他湖州银行股权所存在的权利均归乙方各方享有。 

9．合同生效的条件   

本合同经各签署双方签字盖章并取得各签署双方有权审批人对本合同项下

的股权转让所必须的一切法定程序的审核、批准等手续及湖州银行董事会批准后

内容生效。 

10.其他事宜 

涉及本合同项下的股权转让、受让事项所发生的税费，法律、法规规定应由

甲方或乙方缴纳的，由甲、乙双方自行缴纳和负担。 

11.争议的解决 

凡因执行本合同所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

解决；协商不成的均可向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五、本次出售湖州银行股权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对方具备良好的财务状况，具备本次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

能力，公司不存在款项无法收回的风险。同时，本次公司出售持有的湖州银行股

权旨在进一步优化公司产业结构，提升资本运营效率，集中优势资源发展主营业

务，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的需要，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六、本次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1.公司于2019年6月14日召开第九届第二十九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出售湖州银行股权的议案》，本次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交易对方需向

相关部门进行报备或审批。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我们认为，公司通过本次股权转让，能够进一步优

化公司产业结构，提升资本运营效率，集中优势资源发展主营业务，符合公司整

体发展战略的需要。本次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

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2019）3675号资产评估报告确定的标的资产估

值作为参考依据，并经各方协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我们同意本次出售事项。 

特此公告。 

 

 

                      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6月 15 日 


